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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校区发〔2023〕5 号 

 

 

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 

本科生在校外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规定 

 

为了加强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工作，规范秦皇岛校区

本科生到校外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，保证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质量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资格条件 

同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方可申请到校外做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： 

1.学生已经获得免试推荐外校研究生资格，或学生已经

同校外单位签署工作协议，或校区、所在系已经同校外单位

签署了联合指导协议； 

2.校外指导单位必须具有指导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

人员和工作条件； 

3.校外指导教师必须具备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必须经过

所在系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领导小组批准，且每人指导学生人

数最多不超过 4 人。 

二、基本程序 

1.学生本人向所在系提出书面申请； 

2.学生提供校外指导单位同意接收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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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证明； 

3.所在系与校外指导单位共同签署《东北石油大学秦皇

岛校区本科生在校外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协议书》； 

4.学生及家长与所在系签署安全协议； 

5．经学生所在系主管教学系主任同意，报教务部备案后，

方可到校外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 

三、其它规定 

1.各系必须为在校外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学生配备校

内指导教师，指导工作量给予校内指导教师； 

2.学生应同校内指导教师保持联系，按时汇报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进展情况； 

3.学生必须在答辩前 10 天内回到学校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答辩及成绩评定在学校进行； 

4.学生离校期间的安全由学生本人和校外指导单位负

责； 

5.学生毕业设计(论文)工作结束后，应由校外指导教师写

出综合评语，作为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的考核依据； 

6.学生要遵守校外指导单位的管理规定，服从校外指导

单位管理。 

四、附则 

本规定解释权归教务部。 

 

附件：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本科生在校外做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协议书 

 

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 

二○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16 日 

存档共印 3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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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 

本科生在校外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协议书 

 

甲方单位：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       系 

乙方单位（联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单位）：       

为了确保甲方单位学生       的毕业论文质量，特签订

如下协议： 

1.乙方应为该生选派有丰富经验的指导教师，乙方单位向

甲方报校外指导单位简介、毕业论文条件简介及指导教师基本

情况（指导教师必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）。 

2.甲方与乙方指导教师共同指导该生毕业论文，毕业论文

工作要符合《东北石油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办法》

的要求。学生毕业论文检查的管理过程按《东北石油大学本科

生在校外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规定》执行，并负责该生毕

业论文全过程各项工作。 

3.毕业论文完成后，该生携带毕业论文回校进行毕业答

辩，毕业论文按规定在我校归档保管。 

对于涉及到指导单位产品、技术、商业等机密，乙方应注

明或要求我校采取保密措施。 

4.学生在乙方单位进行毕业论文工作期间，应遵守该单位

各项规章制度，学生安全由乙方单位负责。 

5.如学生在乙方未按学校规定完成毕业论文，后果自负。 

6.出现未预见性问题，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 
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二份（实践教学管理科存档一份、

院系一份）、乙方一份。 

甲方单位：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         系 

             代表        （签字） 

乙方单位：（联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单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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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        （签字） 

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字： 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
